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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
业务手册
[bookmark: OLE_LINK1]一、受理范围
新平县行政区域内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等需要办理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的公民、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三、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持有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
四、实施机关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局
五、审批条件
需要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有关申请材料。
六、受理地点及时间
受理地点：便民服务中心一楼政务大厅  新平县太平路45号一楼大厅
办事窗口：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林业局窗口
联系电话: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 下午 14：00-16.00
七、申请材料

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材料形式
	要求
	新办

	1
	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
	√

	2
	法人身份证

	原件
	1
	纸质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
	√

	3
	实施猎捕工作方案

	原件
	1
	纸质
	原件核对后交还申请单位。
	√

	4
	其他证明材料

	复印件
	1
	纸质
	真实有效。
	√



八、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 20工作日。（办理过程中若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测绘、鉴定、专家评审等3个月内完成，不计入审批时限）。
九、审批收费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审批流程
(一)窗口咨询及申请：地址：新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林业局窗口（新平县桂山街道太平路45号）。联系电话：0877-7015338
(二)网络申请：新平县林业局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网站（http://xxgk.yuxi.gov.cn/xpxzfxxgk/lyj/）网上办事-监督投诉-网上咨询。
（三）受理。
1.审查：新平县林业局行政许可受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以下简称窗口人员）对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材料齐全的情况将材料送达分管的业务部门，业务部门需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反馈办理意见。材料不符合办理条件的情况下，窗口人员必须当场告知行政许可相对人，不予接受材料。
2.审批发证：新平县林业局在材料齐全同意办理时，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出具相关审批文件并通知送达行政许可相对人领取。审批证件为：《新平县林业局审核意见书》、《新平县林业局行政许可决定书》及《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
3.获取办理结果：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审批结果将在新平县林业局政务网站 “公示公告”栏目中公布。
十一、申请人权利
（一）窗口咨询投诉：新平县林业局，电话号码0877—7011197。地址：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53号。纪检监察投诉：电话号码0877—12310
（二）网上投诉：新平县林业局门户网（http://zwfw.yn.gov.cn/yxxp/project),电子邮箱：xpxlyj@126.com。
[bookmark: _Toc371002674]（三）信函投诉：新平县林业局办公室，通讯地址：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53号。邮政编码，653499。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自知道或应该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平县人民政府或者玉溪市林业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在违法行为确认之日起两年内提起国家赔偿请求。
十二、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新平县林业局政务服务网址 ：  http://xxgk.yuxi.gov.cn/xpxzfxxgk/lyj/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http://ynzwfw.yn.gov.cn/








附件  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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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林木采伐许可证行政许可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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